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８

证券简称： 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３６

，

３６３．２８ ８２

，

６１０．７２ ６５．０７

营业利润

１５

，

３５８．５５ １３

，

０７９．４８ １７．４２

利润总额

１５

，

５４５．６２ １２

，

６４３．８５ ２２．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６０５．３５ １０

，

２０７．９１ １３．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６９ ０．６３ ９．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１６ ２３．２０

较上年降低

２．０４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１８

，

４８９．５７ ９７

，

２５１．９２ ２１．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０

，

３０９．６４ ４９

，

６９０．０９ ２１．３７

股 本

１６

，

７５８．６０ ９

，

８５８ 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３．６０ ５．０４ －２８．５７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本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３６

，

３６３．２８

万元， 与上年同比增长

６５．０７％

， 主要原因是由于公

司

ＰＥ

管道产品和

ＢＯＰＡ

薄膜制品产能扩大， 公司通过加大产品的营销力度， 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但由于本报告期产品毛利率较上年相比有所下降， 所以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没有与营业收入同比例增长。

２

、 本报告期末， 公司股本

１６７５８．６０

万股， 较期初增加

６９００．６０

万股， 增加幅度为

７０％

， 主要原因是

由于本报告期送 （转增） 股份增加所致。

三、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０％－２０％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７

公司简称： 大金重工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６１５

，

４３３

，

８２７．３９ ４１５

，

９２９

，

５３９．５４ ４７．９７％

营业利润

１０４

，

５５８

，

８７６．８３ １０６

，

９１７

，

４４６．５３ －２．２１％

利润总额

１１５

，

２２８

，

９４３．９０ １１０

，

８０６

，

５３８．７６ ３．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９７

，

６８９

，

５８４．５２ ９４

，

４７５

，

７０６．３６ ３．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１．００ １．０５ －４．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２３％ ５４％ －３５．７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５１８

，

２３６

，

４８２．４１ ４７３

，

７２４

，

９９５．０５ ２２０．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０９

，

４２０

，

６４０．６２ ２２１

，

９５６

，

１２８．２２ ５３５％

股 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元）

１１．７５ ２．４７ ３７５．７１％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状况较好， 财务状况稳定， 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

事项。

２

、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６１

，

５４３．３８

万元， 同比增长

４７．９７％

； 营业利润

１０

，

４５５．８９

万元， 同比减

少

２．２１％

；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１

，

５２２．８９

万元， 同比增长

３．９９％

； 净利润

９

，

７６８．９６

万元， 同比增长

３．４％

。

３

、 报告期内， 收入同比增长

４７．９７％

， 系风电业务加大， 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

２２０．４９％

， 系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货币资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５３５％

，

系发行股票增加股本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股本同比增长

３３．３３％

， 系发行股票增加股本所致。

三、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关于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００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彭培祥先生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冼鸿鹏先生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彭培祥先生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７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 学位

ＭＢＡ

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

册

／

登记

是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２１０００３

金鹰行业优

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注： 彭培祥先生简历

彭培祥先生，

ＭＢＡ

研究生，

１７

年证券业从业经历，

１９９３

年进入广州证券工作，

２００７

年加入金

鹰基金管理公司， 担任研究发展部副总监、 高级策略分析师、 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投资管理部副总

监、 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兼任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关于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００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法规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本基金暂未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转换转出起始日 本基金暂未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注： 本基金投资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 法人及其他组织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证券投资基金者除外），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

其他投资者。

2

日常申购、 赎回 （、 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的开放日是指为投资人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上海、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具体

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具体业务办理时

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提前公告， 同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

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赎回或转换申请的， 其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或转换价

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或转换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3

日常申购业务

3．１

申购金额限制

对于本基金同一费用类别， 投资人首次申购最低金额

１０００

元 （已认购本基金同一费用类别的基金

份额， 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限制）； 追加申购每次最低金额

５００

元。 基金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

益转购基金份额时， 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3．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为前端收费基金， 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万元） 申购费率

Ａ ＜１００ １．５％

１００ ≤ Ａ ＜３００ １．２％

３００ ≤Ａ ＜５００ ０．８％

Ａ ≥５００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 上表中，

Ａ

为投资者申购金额。

4

日常赎回业务

4．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 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 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

基金份额余额不得低于

５００

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将导致在销售机构 （网点） 保留的基金

份额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的， 需一次全部赎回。 如因分红再投资、 非交易过户、 转托管、 巨额赎回、 基金转

换等原因导致的账户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之情况， 不受此限， 但再次赎回时必须一次性全部赎回。

4．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随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具体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 （计为

Ｔ

） 赎回费率

Ｔ ＜１

年

０．５％

１

年

≤ Ｔ ＜２

年

０．３％

Ｔ ≥２

年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

２５％

的部分归基金财

产所有，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5

基金销售机构

5．１

场外销售机构

5．１．１

直销机构

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７

楼

１６

单元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沿江中路

２９８

号江湾商业中心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 刘东

总经理： 殷克胜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２

】

９７

号

组织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 持续经营

联系人： 潘晓毅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３２８２９５０

传真电话：

０２０－８３２８３４４５

客户服务及投诉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电子邮箱：

ｃｓｍａｉｌ＠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5．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代销机构包括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中信银行、 浦发银行、 深圳发展

银行、 平安银行、 宁波银行、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广州证券、 银河证券、 申银万国证券、 华泰联合证

券、 海通证券、 国信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光大证券、 平安证券、 长城证券、 中投证券、 长江证券、 广

发证券、 招商证券、 湘财证券、 方正证券、 西南证券、 信达证券、 东海证券、 齐鲁证券、 爱建证券、 国

盛证券、 财通证券、 万联证券、 国元证券、 华泰证券、 宏源证券、 兴业证券、 东吴证券、 中金公司、 安

信证券、 中航证券、 东莞证券、 山西证券、 华龙证券、 世纪证券、 广发华福证券、 天风证券、 财达证

券、 国联证券、 财富证券、 天相投顾、 华安证券、 民生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 中信证券等。

6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将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网站、 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 遇特殊情况，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敬请投资者留意。

7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 调整以上申购金额、 赎回份额及最低持有份额的数量限制， 并于

调整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

情况， 调整以上申购金额、 赎回份额及最低持有份额的数量限制， 并于调整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２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

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３

） 本公告仅简要说明了本基金开放申购、 赎回及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

细情况， 敬请查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

４

） 投资者可通过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 或登录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咨

询、 了解本基金详情。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建设银行开通汇丰晋信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１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

基金主代码 前端代码

５４０００１

后端代码

５４１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招

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

基金主代码 前端代码

５４０００４

后端代码

５４１００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

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招

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说

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招募

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基金代码

５４０００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招

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１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２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建设银行”）。

２

、 转换费率

通过建设银行各销售网点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申购补差费和转换

手续费三部分。 具体费率如下：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转出基金

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手续费率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０．３０％

０％

（即日起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起， 申

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汇丰

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额。

０％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３０％ ０％ ０％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

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即日起到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自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起， 申

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汇丰

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额。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１０％

申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汇

丰晋信增利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额。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

中小盘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

低碳先锋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０．５０％ ０％ ０％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３

、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 转换业务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

同。

（

２

）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

金”、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和 “汇丰晋信低碳

先锋基金” 的前端份额间的有效转换申请的申购补差费统一采用外扣法。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换

手续费率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转换手续费率

＋

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上述计算结果均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例一： 某投资者申请将其持有的

８０

，

０００

份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份额转换为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份

额， 转换申请当日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０００

元，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

１．４０００

元， 适用的赎回费率为

０．３％

，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转换手续费率为

０％

， 则转入汇丰晋信

中小盘基金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金额

＝８０

，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８８

，

０００

元

转换费用

＝８８

，

０００×０．３％＝２６４

元

转入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的基金份额

＝

（

８８

，

０００－２６４

）

／１．４０００＝６２

，

６６８．５７

份

即该投资者可将持有的

８０

，

０００

份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份额转换为

６２

，

６６８．５７

份汇丰晋信中小盘基

金份额。

例二： 某投资者申请将其持有的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份额转换为汇丰晋信大盘基

金份额， 转换申请当日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５０００

元，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００

元， 适用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

，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转换手续费率为

０％

， 则转入汇

丰晋信大盘基金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金额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转换费用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５％ ＝３７

，

５００

元

转入汇丰晋信大盘基金的基金份额

＝

（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３７

，

５００

）

／１．２０００＝６

，

２１８

，

７５０

份

即该投资者可将持有的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份额转换为

６

，

２１８

，

７５０

份汇丰晋信

大盘基金份额。

（

３

）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１

）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 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

状态， 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 本公司目前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 暂不支持后端收费模式的

开放式基金转换。

３

） 基金转换采用未知价法， 即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４

） 基金转出视为赎回， 转入视为申购。 正常情况下，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

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 （包括该日） 投资者可通过建设银行各销售网点查询

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基金转换后转入份额的可赎回的时间为

Ｔ＋２

日。

５

） 目前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单位。 基金份额持有最低为

５００

份基金单位。 如投

资者办理基金转换出后该基金份额不足

５００

份时， 需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

申购限额限制。

６

） 前端收费方式的基金转换， 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

始计算。

（

４

）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 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

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 暂停赎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

４

、 基金销售机构

建设银行

５

、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本公告仅对 “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基金”、 “汇丰晋信龙腾基金”、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基金”、 “汇

丰晋信

２０２６

基金”、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基金”、 “汇丰晋信大盘基金”、 “汇丰晋信中小盘基金” 和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基金合同、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

换业务将另行公告。

（

２

） 汇丰晋信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转换所产生的费用， 以本公告列明的费率为准。 本公司可以根据市

场情况， 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前提下， 对上述基金转换的程序、 有关限制、 收费方

式和费率进行调整， 但最迟应于调整生效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３

） 业务咨询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４

）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基金合

同》、 《招募说明书》 等基金法律文件，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

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 原则，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 谨慎

决策。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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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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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 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1-006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超募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新

项目专用账户

并签署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503

号文核准，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2,700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39.39

元。 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

106,353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9,085

万元， 超募资金

62,121

万

元。

其中， 四个募投项目拟使用

36,964

万元， 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26,700

万元 （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年产

200

吨六氟磷酸锂项目

12,945

万元， 超募资金结余

22,476

万

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 《中小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规定

,

为了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 设立全资子公司， 实施年产

1

亿

Ah

动力锂离子

电池项目。

2010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实施新项目的议案》。

2011

年

1

月

17

日，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 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 以

及公司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

"

协议

"

）。 主要条款如下：

一、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7396110182100014834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7

日， 专户余额为

100,001,500.00

元， 全部用于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

亿

AH

动力锂离子电池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50,000,000.00

元， 开户日期

2010

年

12

月

27

日， 账号为

7396110184000003319

， 期限

6

个月。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存续， 并通知

平安证券和公司。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

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 规

章。

三、 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深交所的有关规定以

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

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汪家胜、 周凌云可以

随时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查询、 复印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专户的资

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应及时、 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查询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专户有

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查询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按月 （每月

10

日之前） 向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出具对账单， 并抄送平安证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

确、 完整。

六、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

000

万元的，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和公司， 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 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 同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多氟多 （焦

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以及公司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通知

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 协议自多氟多 （焦作）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 平安证券

及公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

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 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1-005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超募资金用于新建项目专用

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503

号文核准，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2,700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39.39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为

106,353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9,085

万元， 超募资金

62,121

万元。

其中， 四个募投项目拟使用

36,964

万元， 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26,700

万元 （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年产

200

吨六氟磷酸锂项目

12,945

万元， 超募资金结余

22,476

万元。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 《中小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规定

,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2,476

万元， 总投资

34,401

万元， 实施锂离子电池用电解液及六氟

磷酸锂、 电池级氟化锂、 电子级氢氟酸项目。

2010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2011

年

1

月

17

日， 公司与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平安

证券

"

） 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

"

协

议

"

）。 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411060300018150285625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01

日， 专户余额为

189,578,806.92

元， 该专户仅

用于公司锂离子电池用电解液及六氟磷酸锂、 电池级氟化锂、 电子级氢氟酸项目、

200

吨六氟磷酸锂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其中

124,760,000.00

元用于公司锂离子电池用电解

液及六氟磷酸锂、 电池级氟化锂、 电子级氢氟酸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其余资金用于

200

吨六

氟磷酸锂项目。

公司以

7

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30,000,000.00

元， 开户日期

2010

年

12

月

02

日， 账号为

411060300608500004278

。 公司承诺上述资金若不再以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将及时转入协议规定的专户

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存续， 并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50,000,000.00

元， 开户日期

2010

年

12

月

02

日 ， 账号为

411060300608510008877

， 期限

3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存单方式存续， 并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100,000,000.00

元， 开户日期

2010

年

12

月

02

日， 账号为

411060300608510008877

， 期限

6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存单方式存续， 并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

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 规章。

三、 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深交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

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铁道支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情况。

四、 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汪家胜、 周凌云可以随时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铁道支行查询、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应及时、 准确、 完整地向

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 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

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按月 （每月

10

日之前）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并抄送平

安证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铁道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 同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 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

效力。

八、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通

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九、 协议自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道支行、 平安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93

证券简称： 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2011-006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MEG

采购的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为保障公司聚酯生产主要原材料

MEG

（乙二醇， 常态下为无色透明粘稠

液体， 是一种重要的石油化工基础有机原料， 主要用于生产聚酯以及防冻液、 润滑剂、 增塑剂、 活性

剂以及炸药等， 下同） 的稳定供应，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分别与沙伯亚太私

人有限公司签订向其采购

MEG

的供应合同 （以下简称

"

供应合同

"

）、 与住友化学亚洲私人有限公司

签订向其采购

MEG

的买卖协议 （以下简称

"

买卖协议

"

） （前述两个合同或协议以下统称

" MEG

采购

合同

"

）。

一、 合同风险提示

（一） 合同的生效条件

1

、 供应合同： 合同经合同各方签订后，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

、 买卖协议： 合同各方的合法授权代表书面签署确认后生效。

（二） 合同的履行期限

1

、 供应合同：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

、 买卖协议： 合同生效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三）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上述

MEG

采购合同为框架合同， 公司每月具体采购时， 还需要与对方签订有关合同或协议。

（四） 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

MEG

采购合同的签订有利于保障公司聚酯生产主要原材料

MEG

的稳定供应， 会对公司本年

度及未来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 合同当事人介绍

1

、 沙伯亚太私人有限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拥有两个大型生产基地朱拜尔 （

Al-Jubail

） 和延布 （

Yan－

bu

）， 配备

16

个世界级生产综合装置， 年生产

PTA

和

MEG

为

3,442

万吨。 母公司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

Saudi Basic Industry Corporation

， 简称

SABIC

，

http://www.sabic.com/

） 成立于

1976

年， 无论在销售量

还是产品多样性方面，

SABIC

都位于世界领先的石化公司之列， 是中东地区最大、 盈利最多的非石油

公司， 也是世界第五大石化产品制造商。

SABIC

的总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 属上市公司， 沙特阿拉

伯政府拥有

70％

的股份， 其余

30％

由沙特阿拉伯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其他成员国家的私人投资者所

有。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公司向沙伯亚太私人有限公司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82,898.37

万

元、

45,980.41

万元、

75,397.45

万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81%

、

5.41%

、

12.80%

。

沙伯亚太私人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综合实力较强， 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良好， 具

备履约能力。

2

、 住友化学亚洲私人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品生产和销售， 提供基础化学品、 石化产品和塑料

领域的一系列产品、 精细化工、

IT

相关化学品和材料、 农用化学品和药品。 该公司总部设在新加坡，

全球员工约

26,900

名。 该公司在沙特投资的

MEG

装置于

2009

年下半年开始正常供货， 工厂地点在沙

特拉比格。

2010

年度公司向住友化学亚洲私人有限公司的采购金额为

20,904.20

万元， 占当年采购总额的比例

为

1.72%

。

住友化学亚洲私人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综合实力较强， 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良好，

具备履约能力。

三、 合同主要内容

（一） 供应合同

公司从沙伯亚太私人有限公司采购

MEG

， 采购量为

18.00~19.20

万吨

/

年， 定价依据为

ICIS

现货平

均价格

(" ICIS

现货价格

"

是指在

www.icispricing.com

网址上发布的

ICIS

一乙基乙二醇

(ICIS MONO

ETHYLENE GLYCOL)

（

CFR

中国主要港口） 标题下每周

ICIS

定价报告中美元

/

公吨的定价

," ICIS

现货

平均价格

"

是指根据一个月内

ICIS

现货价格计算出的总平均价格， 下同

)

， 合同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

2010

年

12

月

MEG

的

ICIS

现货平均价格 （

1,047.88

美元

/

吨， 折合人民币为

6,939.79

元

/

吨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基准折算， 即

1

美元

=6.6227

元人民币）， 含

税价约为

8,566.13

元

/

吨 （关税税率

5.50%

， 增值税税率

17%

）， 下同） 测算， 该合同涉及的交易金额约

为

154,190.34~164,469.70

万元

/

年， 较

2010

年度出现较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盛元化

纤聚酯产能逐步投产， 对

MEG

的需求量增加。

（二） 买卖协议

公司从住友化学亚洲私人有限公司采购

MEG

， 采购量为

3.60

万吨

/

年， 定价依据为

ICIS

现货平均价

格， 合同期限为合同生效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

2010

年

12

月

MEG

的

ICIS

现货平均价格测算， 该合同涉及的交易金额约为

30,838.07

万元。

四、 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

MEG

采购合同的签订有利于保障公司聚酯生产主要原材料

MEG

的稳定供应， 会对公司本年度

及未来会计年度的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MEG

为大宗商品， 上述

MEG

采购合同按照公平、 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对公司的业务独

立性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上述

MEG

采购合同而对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 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以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与住

友化学亚洲私人有限公司签订

MEG

供应合同的议案》 和 《与沙伯亚太私人有限公司 （

Sabic

） 签订

MEG

供应合同的议案》。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9

日


